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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煤与瓦斯突出防治工作的通知》（矿安〔2022〕68 号）文件

要求，深刻吸取近期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教训，坚决防范和遏制煤

矿“一通三防”和机电事故发生，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

造安全稳定环境，决定开展全省煤矿“一通三防”和机电管理专

项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

即日起到 2022 年 11 月底

二、检查对象

山西省辖区内所有正常生产建设的井工煤矿企业，各市、县

煤矿安全监管部门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对煤矿企业的检查内容

1.“一通三防”和机电管理防治责任落实方面。煤矿企业是

否建立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的相关管理制度；是否按规定

要求建立煤矿“一通三防”和机电管理机构；是否配齐通风、瓦

斯、抽采、防突、机电、安全监控管理的技术人员；是否按规定

配备通防副总工程师。

煤矿矿长是否每月组织召开会议研究瓦斯防治工作，解决所

需的人力财力物力、确保灾害治理措施落实到位。

2.通风管理方面。煤矿通风系统是否稳定可靠；生产和采

（盘）区是否实现分区通风；风量是否满足要求，是否存在超通

风能力生产；是否按规定设置专用回风巷，采掘工作面是否独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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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；是否存在违规串联通风、微风、循环风作业；风门、风墙、

密闭、风机等主要通风设施、设备是否按规定管理和设置；突出

煤层双巷掘进工作面是否同时作业，采掘工作面回风是否直接进

入采区专用回风巷且不切断其他采掘工作面唯一安全出口；对于

废弃、停风、停工等各类原因形成的盲巷是否按规定要求进行封

闭。

3.瓦斯防治方面。是否严格落实各项瓦斯防治措施；《国家

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煤与瓦斯突出防治工作的通知》（矿安

〔2022〕68 号）各项要求是否落实到位；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是

否严格落实“四位一体”防突措施；矿井、采掘面是否实现抽采

达标，是否严格执行抽采达标评判规定；泵站能力是否充足，系

统管理是否到位，能否实现分源抽采；钻孔工程质量管理是否制

度完善、现场施工是否实行全过程管控、抽采计量是否准确，评

价单元划分是否合理等；突出矿井是否按规定开展轨迹测定；高

瓦斯矿井的回采工作面瓦斯抽采达标评判工作和煤与瓦斯突出

矿井的区域防突效果检验工作是否由矿井的上一级公司牵头组

织实施或委托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进行。

4.甲烷和一氧化碳变化趋势预警管理方面。煤矿是否结合

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煤与瓦斯突出防治工作

的紧急通知》（矿安〔2021〕51 号）、《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山

西省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全省煤矿“一通

三防” 和机电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应急发〔2022〕89 号）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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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矿井通风瓦斯日分析制度、瓦斯预警分析与处置制度、甲烷、

一氧化碳变化趋势预警管理制度；总工程师、安全矿长或者通风

副总工程师是否组织每天召开通风瓦斯日分析例会；瓦斯超限是

否严格落实停电撤人、分析原因、停产整改和追究责任等四项措

施。

5.瓦斯等级鉴定（测定）方面。煤矿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开展

瓦斯等级鉴定工作；达到突出鉴定条件的矿井是否按规定开展并

完成突出危险性鉴定，鉴定或者直接认定完成前是否按突出矿井

管理；瓦斯等级鉴定是否与实际相符，是否有降低瓦斯等级的情

况。

6.防灭火方面。煤矿是否对标《煤矿防灭火细则》完成自查

自检；开采容易自燃、自燃煤层矿井是否编制矿井防灭火专项设

计，采取综合预防煤层自然发火的措施；是否按《煤矿防灭火细

则》要求采取了注浆、注惰性气体、喷洒阻化剂等两种及以上防

灭火技术手段，实施主动预防；回采工作面回采结束后 45 天内

是否及时封闭；是否按规定开展自然发火预测预报，并按照防灭

火设计落实各项防灭火措施；井下使用的输送带、电缆、风筒布

是否进行抽样检测阻燃抗静电性能；是否违规使用干式制动无轨

胶轮车；是否存在不同用途、不同厂家的两种高分子材料同时使

用；井下是否存储过期变质反应型高分子材料。

7.综合防尘方面。煤矿是否制定了煤尘防治责任体系、管理

制度；是否采取综合防尘降尘措施；回采工作面是否按照设计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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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煤层注水；采掘机内外喷雾是否能够正常有效使用；运输转载

点等易产生煤尘地点是否安设除尘装置；巷道、地面带式输送机

走廊等地点是否及时清洗清除浮煤；隔爆设施的安装是否符合有

关规定。

8.关键环节管理方面。通风系统调整、巷道贯通、排放瓦斯、

井下爆破、动火作业、过地质构造、揭煤、启封密闭（火区）、

回采工作面初次来压和周期来压等关键环节是否按规定制定安

全措施并严格落实；是否制定无计划停风和瓦斯抽采泵停运应急

预案并严格落实；每天是否 24 小时专人值班值守，认真查看安

全监控系统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，发现瓦斯超限或异常

进行处置。

9.供用电管理方面。煤矿是否严格按照《关于转发〈国家能

源局综合司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供

用电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晋应急发〔2022〕21 号）

要求加强煤矿供用电安全管理；供电设计是否合理；“三大保护”

是否可靠；双回路供电是否符合规定。

10.机电设备管理方面。强化机电设备检查检修力度，电气

设备是否存在超期、老化、检修不到位、“带病”运转；是否存

在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设备入井使用；是否开展大型固定设备的维

护保养与技术测试工作；各种安全保护、保险、信号装置是否齐

全灵敏可靠。

11.各市、县（区）应急管理部门及煤矿企业根据自身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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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增加检查内容，确保煤矿企业安全生产。

（二）对市、县应急部门的检查内容

1.是否按要求成立专项检查领导组，组织开展“一通三防”

和机电管理专项检查。

2.是否掌握所监管煤矿“一通三防”基础信息；是否对所监

管煤矿瓦斯重大风险及管控情况建立“一矿一策”台账。

3.是否对所监管煤矿重大瓦斯风险防控情况进行会商分析，

督促企业落实管控措施或进行预警处置。

4.市县监管部门是否每天 24 小时派专人值班值守，认真查

看安全监控系统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，发现瓦斯超限或

异常进行处置。

5.辖区矿井是否存在发生瓦斯超限和瓦斯动力现象后不采

取针对性措施并未立即停止作业的；对存在通风系统不可靠、区

域防突措施不到位、监控系统运行不正常等重大隐患的是否责令

停产整顿；辖区内煤矿是否存在预测、检验数据造假、钻孔施工

造假、抽采量造假、安全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6.是否掌握所监管煤矿双回路电源、供电线路及设备系统等

基础信息；是否对监管煤矿供电系统应急预案制定情况进行监督

管理；是否对停送电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

7.是否对所监管煤矿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机电设备

进行专项检查。

四、开展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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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煤矿企业自查。即日起全省煤矿开展全面自查，煤矿

企业每月自查一次，煤炭主体企业对所属煤矿每季度组织开展全

覆盖检查。

（二）市、县全覆盖检查。按照分级属地监管原则，各市、

县（区）应急管理（地方煤矿安全监管）部门负责组织对辖区内

煤矿进行全覆盖检查。对高瓦斯、煤与瓦斯突出、容易自燃等灾

害严重的矿井要重点检查，在 6 月 30 日前完成。

（三）省级督查检查。省应急管理厅（省地方煤矿安全监督

管理局）将组成督查检查组，对煤矿“一通三防”和机电管理情

况进行抽查，并对有关市、县（区）应急管理（地方煤矿安全监

管）部门“一通三防”和机电管理专项检查开展情况进行督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认真贯彻落

实 3 月 31 日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把“一通三防”

和机电管理专项检查作为推动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任务

的重要举措，深入推进大检查大整治大提升行动。要高度重视，

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由局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专项检查领导

组，集中力量，落实责任，组织开展好“一通三防”和机电管理

专项检查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强化执法检查。各级应急管理（地方煤矿安全监管）

部门要强化对煤矿“一通三防”和机电管理防治工作的执法检查。

严格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、《煤

矿安全规程》、《山西省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特别规定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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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煤矿“一通三防”和机电管理专项检查及执法情况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 市应急管理局 填报时间： 月 日

市、县成立

检查组数

检查煤矿数

量（座）

执法情况

涉及处罚的

隐患条数 罚款

（万元）

停止采掘

工作面

（个）

责令停产停建

整顿煤矿数量

（座）

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（个）

一般隐患 重大隐患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备注：对检查处罚情况，要将矿名、处罚隐患内容、罚款金额逐矿列出，填在表格下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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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省属国有重点煤炭集团公司。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2 年 4月 20 日印发




